
 

附錄  

 

個案一：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至八時在電視廣播

有限公司（無綫）翡翠台播放的電視節目《東張西望》   

 

兩名公眾人士投訴上述節目於訪問兩位藝人的環節中，頻密地展

示一家超級市場的品牌標誌，等同間接宣傳。  

 

通訊局的調查結果  

 

通訊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及無綫的陳述。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，其中包括以下各點：   

 

個案的細節  

 

(a) 有關節目是關於熱門話題及娛樂新聞的資訊娛樂節目。該

超級市場的品牌在片尾字幕中獲識別為產品贊助商；  

 

(b) 節目播出兩位為該超級市場拍攝廣告的藝人在客廳場景接

受訪問的環節。環節內有重複的中距離鏡頭展示兩位藝人

後方簾幕上的三塊咭牌及他們手臂上的貼紙，其上皆印有

該超級市場的中英文名稱及品牌標誌。環節內亦有重複的

鏡頭顯眼地展示一塊放於兩位藝人前面茶几上的類似咭牌；

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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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訪問期間，藝人談及拍攝花絮和他們的家庭生活，並無提

及該超級市場的名稱或任何產品。  

 

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節目標準》（《電視節目守則》）中

的相關條文  

 

(a) 第11章第1段  ― 禁止間接宣傳，即不得在電視節目中無意

間或蓄意地把節目材料與廣告材料混合或加插廣告材料；

以及  

 

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廣告標準》（《電視廣告守則》）

中的相關條文  

 

(a) 第9章第10(a)段  ― 在節目中展示或使用贊助商的產品，要

明顯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，不會干擾觀賞趣味或令人覺得

牽強。   

 

通訊局的審議   

 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，認為：  

 

(a) 在資訊娛樂節目中播出藝人在拍攝廣告期間接受訪問，符

合節目內容所需，訪問亦無提及該超級市場的名稱和產品。

然而，節目中所展示附有該超級市場的名稱及品牌標誌的

咭牌，尤其是展示放於兩位藝人前面茶几上的咭牌的重複

鏡頭，十分顯眼。在該環節以這樣的方式展示贊助商的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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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及品牌標誌，令人覺得牽強和干擾觀賞趣味，並不配合

節目的編輯需要，等同間接宣傳；以及  

 

(b) 無綫的陳述指其不能控制訪問地點、場景及道具，並非充

分理據或相關考慮因素，因為無綫作為持牌廣播機構，有

責任確保其持牌服務所包含的材料符合業務守則的規定。  

 

裁決  

 

鑑於上述情況，通訊局認為投訴成立。考慮到相關的案例及無綫

多次違反規管節目贊助及間接宣傳的條文，通訊局決定向無綫發

出警告，促請它嚴格遵守《電視節目守則》第 11章第1段及《電

視廣告守則》第9章第10(a)段的條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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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二：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一時至二時在香港商業廣

播有限公司（商業電台）雷霆881商業一台播放的電台節目《一

點叮一叮》  

 

一名公眾人士投訴節目女主持在介紹一項精神病快速測試的最

新醫學研究結果時，指患有精神病的人會對他人造成傷害，上述

言論對精神病患者不公平及帶有歧視成分。  

 

 

通訊局的調查結果  

 

通訊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及商業電台的

陳述。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，其中包括以下各點：  

 

 個案的細節  

 

(a) 有關節目屬音樂節目。在播放歌曲的間斷時間內，節目女主

持提及在二零一五年發布的一些醫學研究結果，其中一項醫

學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口腔有較多細菌。她表示相關

發現有助醫生透過測試病人的唾液，便能作出診斷，讓病人

可以更快接受治療。女主持接著說：「話晒有精神問題嘅人

會危害其他人嘅安全㗎嘛」（「有關語句」）；以及  

 

(b) 根據本地醫院發布的資訊，患有精神病的人通常並不暴力，

精神病人（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）相比社會上的其他人士，

亦非更為危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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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台業務守則－節目標準》（《電台節目守則》）中的相

關條文  

 

(a) 第 7(b)段—持牌人不得在節目內加入任何可能導致任何人士

或羣體基於心智不健全等原因，而遭人憎恨或畏懼或受到污

蔑或侮辱的材料。  

 

 

通訊局的審議  

 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，認為：  

  

(a) 有關語句會令一般聽眾覺得有精神問題的人會危害他人安全；

以及  

 

(b) 儘管女主持只一度順帶說出有關語句，而且似乎並非故意，

但她在討論有關事宜時應更為小心和具敏感度。  

 

裁決  

 

鑑於上述情況，通訊局認為投訴成立。考慮到相關的案例，通訊

局決定向商業電台發出勸諭，促請它嚴格遵守《電台節目守則》

第7(b)段的條文。  

 

 


